
复旦大学跨院系大类学生培养与选专业工作方案 

（试行） 

 

2011 年，学校有五个跨院系大类实施按专业大类招生与培养，各大类与相

应院系、专业的关系如下表： 

大类名称 所含院系 所含专业（类） 选专业时间 

经济管理试

验班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金融学、财政学、

保险 

第一学年结

束后的暑假

期间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含管理科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财务管理、会计学、

统计学） 

历史学系 旅游管理 

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自然科学试

验班 

物理学系 物理学 

第一学年结

束后的暑假

期间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化学系 化学、应用化学 

高分子科学系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社会科学试

验班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

政学、行政管理 
第一学年结

束后的暑假

期间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 

历史学类 
历史学系 历史学 第一学年结

束后的暑假

期间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博物馆学 

医学试验班 

上海医学院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五

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 
第一学年第

二学期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药学院 药学 

经与相关院系协商研究，现确定跨院系大类学生培养与选专业工作程序与基

本原则如下： 

一、跨院系大类的学生入学后根据个人兴趣、特长并参考所在大类内各专业

教学培养方案要求（具体内容参见《复旦大学 2011 年本科教学培养方案》），修



读某一院系（专业）的一年级课程。 

二、医学试验班学生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期中选专业；经济管理试验班、自

然科学试验班、社会科学试验班、历史学类的学生于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假期间

实施选专业。大类学生选专业工作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 

三、各大类学生选专业前，教务处公布大类内各院系（专业）接收学生的计

划数。各院系（专业）最终接收人数应不超过公布计划的 115%。 

四、达到各相应院系（专业）准入基本条件的学生，可以参加选专业；学生

选专业报名与院系录取安排两个轮次进行；院系录取时遵循“志愿优先、参考学

生学业表现”的原则进行。 

五、第一轮次选专业时，学生只可填报一个院系志愿，院系志愿下可按顺序

填报多个专业，并明确是否愿意接受院系内部的专业调剂。当报名学生数少于专

业接收计划数时，只要学生达到相应院系的最低准入条件，则直接予以录取；当

报名学生数多于专业接收计划数时，相应院系可综合考察学生课程修读、笔试、

面试及其他学业表现等情况，根据专业接收计划数择优录取；当接收计划限额序

位上出现并列情况时，并列者均予以录取。 

六、第一轮次选专业中未确定专业的学生，以相同方式参加第二轮次选专业

报名，并根据教务处公布的各院系、专业剩余计划数填报专业志愿。 

七、经过两个轮次选专业仍未确定专业的学生，由教务处与相关院系协商后

确定其专业。学生如不接受教务处确定的专业，则留在复旦学院继续学习，参加

下一学年的选专业。 

八、各相关院系、专业在第一学年应多组织和开拓让学生了解自身专业内涵

的各种活动与渠道，以帮助学生在修读课程与选专业时作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复旦大学教务处 

2 0 1 1 年 7 月 

 

附：各跨院系大类学生选专业前选课指导性计划 



附：各跨院系大类学生选专业前选课指导性计划 

一、经济管理试验班 

经济管理试验班内含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历史学系、公共卫生学院等院

系的 14 个专业。其中，经济学院下设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财政

学、保险等专业，以上专业毕业生符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管理学院下

设管理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学、

统计学等专业，学生进入管理学院后，先按工商管理大类培养，至高年级再选择

进入不同专业；历史学系下设旅游管理专业；公共卫生学院下设公共事业管理专

业，以上专业毕业生符合条件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统计学专业授理学学士学

位除外）。 

1、经济学院 

欲选择修读经济学院下设专业的经济管理试验班学生，第一学年应修满至

少 4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

(19 学分)，包括： 

——数学，10 学分，可在数学分析（上、下）、高等数学 A（上、下）、高

等数学 B（上、下）三组课程中任选一组课程修读； 

——政治经济学，3 学分； 

——微观经济学 A，3 学分； 

——人文类和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共 6 学分），其中第一学年至少应修满

3 学分。 

2、管理学院 

欲选择修读管理学院下设专业的经济管理试验班学生，入学后需选报管理

学院，以便管理学院实施一对一全员导师方案；此外，学生在第一学年应修满至

少 4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

（25 学分），包括： 

——数学分析（上、下），10 学分； 

——线性代数，3 学分； 

——政治经济学，3 学分； 

——微观经济学 A，3 学分； 

——管理学导论，3 学分； 

——人文类和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6 学分）。第一年至少修满 3 学分。 

3、旅游管理专业 

欲选择修读旅游管理专业的经济管理试验班学生，第一学年应修满至少 4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22

学分），包括： 

——数学，10 学分，可在数学分析（上、下）、高等数学 A（上、下）、高

等数学 B（上、下）三组课程中任选一组课程修读； 



——政治经济学，3 学分； 

——微观经济学，3 学分，可在微观经济学 A、微观经济学 B 两门课程中任

选一门修读； 

——管理学导论，3 学分； 

——人文类和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共 6 学分），其中第一学年至少应修 3

学分。 

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欲选择修读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经济管理试验班学生，第一学年应修满至

少 4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

（25 学分），包括： 

——数学，10 学分，可在数学分析（上、下）、高等数学 A（上、下）、高

等数学 B（上、下）三组课程中任选一组课程修读； 

——线性代数，3 学分； 

——政治经济学，3 学分； 

——微观经济学 A，3 学分； 

——管理学导论，3 学分； 

——人文类和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共 6 学分），其中第一学年至少应修 3

学分。 

 

二、自然科学试验班 

自然科学试验班包含物理学系、化学系、高分子科学系、生命科学学院等

院系的 6 个专业。其中，物理学系下设物理学专业；化学系下设化学、应用化学

专业；高分子科学系下设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生命科学学院下设生物科学专

业和生物技术专业（与药学院合办）。 

1、物理学系 

欲选择修读物理学专业的自然科学试验班学生，第一学年应修满至少 40 学

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共 28

学分），包括： 

——高等数学 A（上、下），10 学分，成绩达到 D 以上（含）；或高等数学

B（上、下），10 学分，成绩达到 B-以上（含）；排序时前者优先。 

——大学物理 A（上、中），8 学分，成绩达到 D 以上（含）；或大学物理 B

（上、下），8 学分，成绩达到 B-以上（含）；排序时前者优先。 

——基础物理实验，2 学分； 

——普通化学 A 或 B（上、下），4 学分； 

——普通化学实验 I，1 学分； 

——现代生物学导论 A 或 B，3 学分。 

当有效报名人数超过学校公布的接收计划时，根据学生“所有课程平均绩点



＋专业基础课程平均绩点＋面试结果”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2、化学系、高分子科学系 

欲选择修读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自然科学试验班学

生，第一学年应修满至少 4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

修完基础教育课程（共 29 学分），包括： 

——高等数学 A 或 B（上、下），10 学分，成绩达到 D 以上（含）； 

——大学物理 A 或 B（上、下），8 学分，成绩达到 D 以上（含）； 

——基础物理实验，2 学分； 

——普通化学 A 或 B（上、下），4 学分，成绩达到 C-以上（含）； 

——普通化学实验 I、II，2 学分； 

——现代生物学导论 A 或 B，3 学分。 

当有效报名人数超过学校公布的接收计划时，根据学生“所有课程平均绩点

＋专业基础课程平均绩点＋面试结果”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3、生命科学学院 

欲选择修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的自然科学试验班学生，第一学年应

修满至少 4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

育课程（共 28 学分），包括： 

——高等数学 A 或 B（上、下），10 学分，成绩达到 D 以上（含）； 

——大学物理 A 或 B（上、下），8 学分，成绩达到 D 以上（含）； 

——基础物理实验，2 学分； 

——普通化学 A（上、下），4 学分，成绩达到 D 以上（含）； 

——普通化学实验Ⅰ，1 学分； 

——现代生物学导论 A，3 学分，成绩达到 C 以上（含）；或现代生物学导

论 B，3 学分，成绩达到 B 以上（含）。 

 

三、社会科学试验班 

社会科学试验班内含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的 5 个专业。其中，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下设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行政管理等专业；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下设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 

1、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欲选择修读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专业的社会科学试验班

学生，第一学年应修满至少 4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

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包括： 

·社会科学类 I 组（公共必修课程）： 

——社会学导论，3 学分； 

——法学基础理论，3 学分； 

——政治学原理，3 学分。 



·社会科学类 II 组课程：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 

——公共行政学，3 学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3 学分； 

——高等数学 D，4 学分； 

——其他 3 学分。 

——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关系导论，3 学分； 

——国际法，3 学分； 

——其他 7 学分。 

2、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欲选择修读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科学试验班学生，第一学年应修

满至少 4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

课程，包括： 

·社会科学类 I 组（公共必修课程）： 

——社会学导论，3 学分； 

——法学基础理论，3 学分； 

——政治学原理，3 学分。 

·社会科学类 II 组课程： 

——社会学专业-： 

——社会研究方法 A，3 学分； 

——高等数学 D，4 学分； 

——其他 6 学分。 

——社会工作专业-： 

——社会研究方法 A，3 学分； 

——社会工作导论，3 学分； 

——心理学导论，3 学分； 

——其他 6 学分。 

·经管类基础课程Ⅲ组（共 4 学分），其中第一学年应修读 2 学分。 

 

四、历史学类 

历史学类含历史学系的历史学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博物馆学专业。 

1、历史学专业 

欲选择修读历史学专业的历史学类学生，第一学年应修满至少 40 学分，其

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包括： 

——国史概要，2 学分； 

——史学原典导读，2 学分； 



——世界文明史通论，2 学分； 

——其他人文类基础课程Ⅰ组，3 学分 

——15 世纪以前的世界，2 学分； 

——近代的世界，2 学分 

——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和经管类基础课程Ⅲ（共 8 学分），其中第一学年

应修满 5 学分。 

2、博物馆学专业 

欲选择修读博物馆学专业的历史学类学生，第一学年应修满至少 40 学分，

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包括： 

——国史概要，2 学分； 

——世界文明史通论，2 学分； 

——其他人文类基础课程 I 组（共 8 学分），其中第一学年应修满 4 学分； 

——考古学导论，2 学分； 

——民俗学概论，2 学分； 

——中国文字源流，2 学分； 

——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和经管类基础课程Ⅲ（共 8 学分），其中第一学年

应修满 3 学分。 

 

五、医学试验班 

医学试验班内含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等学院系的 5 个专业。

其中，上海医学院下设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五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等

专业；公共卫生学院下设预防医学专业；药学院下设药学专业。 

医学试验班学生第一学期应修满至少 20 学分，其中除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

课程以外，还需修完以下基础教育课程，包括： 

——高等数学 C（上），4 学分； 

——普通物理 B，3 学分； 

——基础物理实验，2 学分； 

——普通化学 A（上），2 学分； 

——现代生物科学导论 C，2 学分。 

 

备注 1：课程名称后缀的 A、B、C、D，表示课程内容、难度的阶序，课程

内容、难度阶序从 A 到 D 递减；其中，在数学类课程中，“数学分析”的内容、难

度阶序最高。在学分认定中，高阶序的课程可以替代低阶序的同类课程，低阶序

的课程不能替代高阶序的同类课程。 

备注 2：各专业具体的指导性修读计划请参见《复旦大学 2011 年本科教学

培养方案》。 



备注 3：复旦大学课程考核成绩按浮动记分制记载。成绩等级与绩点的换算

关系如下表： 

等级 A A- B+ B B- C+ C C- D D- F 

绩点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 

百分制

参考标

准 

90- 

100 

85- 

89 

82- 

84 

78- 

81 

75- 

77 

71- 

74 

66- 

70 

62- 

65 

60- 

61 

补考

及格 

59 及 59 以

下（不及

格） 

学分绩点的计算办法是：一门课的学分绩 = 绩点×学分数； 

学期或学年的平均绩点 = 所学课程学分绩之和÷所学课程学分数之和。 

 


